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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工程名称：园山街道 2019年城中

村综合整治工程—大康社区大凤新村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497.64万元

公告时间：2019年 11月 25日 9：00至

2019年11月30日18：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

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要求：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贰级，专业

要求：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其他投标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申请人项目经理必须具备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

3.今年以来，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

投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

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

接受；

4. 项目经理（建造师）或项目总监的

任职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或因不良行为

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

统锁定的，不能参与本次招标工程的投

标，否则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翁金夸

联系电话：28389637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建源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莹

联系电话：28988989

招标工程名称：甘坑河综合整治工程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16776.88 万元

公告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 9:00至

2019年11月28日18: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

要求：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及以上资质；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一级，专

业要求：水利水电工程；

3.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弄虚

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

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并正在接受主管

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本次招标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不

得已担任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否则不予接受该

投标。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5.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而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红色

警示的企业，在红色警示期间，不接受参与

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

6. 根据法院的《司法建议函》，列入

名单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本工程的投标；

其他投标条件：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

管理中心

联系人：梁建华、林瑞霭

联系电话：84863903/84868113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伟平、吕文丽

联系电话：89565298

本公示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 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工程名称：甘坑河综合整治工程

监理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353.91 万元
公告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 9:00至

2019年11月28日18: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

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
资质（住建部颁发）或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
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水利部颁发）；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国家监理
工程师，专业要求：具有监理工程师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住建部颁发）或水工建筑专业
监理工程师（水利部颁发）执业资格；

3.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弄虚
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
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并正在接受主管

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本次招标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不

得已担任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否则不予接受该
投标。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5.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而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红色
警示的企业，在红色警示期间，不接受参与
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

6.根据法院的《司法建议函》，列入名
单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本工程的投标；

其他投标条件：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

管理中心
联系人：梁建华、林瑞霭
联系电话：84863903/84868113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伟平、吕文丽
联系电话：89565298

本公示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 jyzx.cb.gov.cn/）

建设工程监理公开招标公告

本公示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 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工程名称：龙岗区看守所新所搬

迁应急改造工程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800万元

公告时间：2019年 11月 22日 9:00至

2019年11月29日18: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

要求：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资质；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二级，专

业要求：建筑工程；

3.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弄虚

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

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并正在接受主管

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本次招标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不

得已担任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否则不予接受该

投标。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5.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而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红色

警示的企业，在红色警示期间，不接受参与

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

6.根据法院的《司法建议函》，列入名

单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本工程的投标；

其他投标条件：

招标人：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

联系人：邓宏辉

联系电话：0755-84468116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伟平、吕文丽

联系电话：0755-89565298

本公示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 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深圳市富邦实业有限公司：
我局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深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深人社工认决字

[2019]100000408号，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
均无法送达，现公告送达如下：

你单位职工伍文喜于2018年12月11日在东莞市麻涌镇新港码头因日常
工作受伤，申请人于 2019年 9月 10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该情
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此，我局作出认定该
情形为工伤的决定。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深
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或广东省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1月25日

序号

1

注：上表中“权利人性质”是指原村民、华侨、非原村民、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权利人

赖必强、汤剑英

测量编号

ST2-0151

房产地址

坪山区李中住宅85号

房屋结构及用途

框架、私宅

总楼层

3

实测总面积（㎡）
392.5

擅改商业面积（㎡）
25.16

权利人性质

原村民

是否符合“一户一栋”

是

房产建成时间

1999年3月5日之前

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A标段）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根据《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A标段）》的相关规定，我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现将确权结果予于公示：

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

办事处，本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

关单位和个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联系人：卢焱炬 联系电话：0755-89999156
联系地址：坑梓人民西路1号土地整备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
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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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权利人性质”是指原村民、华侨、非原村民、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权利人

李业明、王小苏

赖秋婵、曾拥军

测量编号

ST2-0089

ST2-0102

房产地址

沙田社区围角老屋54号

沙田社区围角老屋28号

房屋结构及用途

框架、住宅

框架、住宅

总楼层

3

1

面积（㎡）
237.39

48.67

擅改商业面积（㎡）
无

无

权利人性质

非原村民

原村民

是否符合“一户一栋”

否

是

房产建成时间

2009年6月2日之前

2009年6月2日之前

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B标段）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根据《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B标段）》的相关规定，我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现将确权结果予于公示：

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

办事处，本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

关单位和个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联系人：卢焱炬 联系电话：0755-89999156
联系地址：坑梓人民西路1号土地整备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
2019年11月25日

序号

1

2

注：上表中“权利人性质”是指原村民、华侨、非原村民、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权利人

黄超俊、黄莲花

朱新娣

测量编号

ST2-0683

ST2-0684

房产地址

沙田社区新康一路3号

沙田社区新康一路1号

房屋结构及用途

框架、住宅

框架、住宅

总楼层

3

3

面积（㎡）
233.22

753.66

擅改商业面积（㎡）
无

无

权利人性质

非原村民

原村民

是否符合“一户一栋”

否

是

房产建成时间

1999年3月5日之前

2009年6月2日之前

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D标段）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根据《深圳市高新区坪山园区较大面积产业空间土地整备项目（高新北D标段）》的相关规定，我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现将确权结果予于公示：

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

办事处，本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

关单位和个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联系人：卢焱炬 联系电话：0755-89999156
联系地址：坑梓人民西路1号土地整备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
2019年11月25日


